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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學校現任職員，除已依法取得任用資格者外，應由考試院限期辦理考

試，以定其資格，其考試辦法，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。未通過考試

者，得繼續任原職至其離職為止」，係為兼顧考試用人原則及該條例施

行前遴用之學校現任職員未經考試及格者之原有權益。七十九年十二

月十九日該條修正時，將原第一項第二項合併修正為：「學校職員之任

用資格，除技術人員、主計人員、人事人員及本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各

類學校現任職員，分別適用各該原有關法令之規定外，應經學校行政人

員考試及格，或經高普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格。」其所謂本條例施行前

已遴用之各類學校現任職員，分別適用各該原有關法令之規定，係例外

規定，並不能使未經考試及格者取得與考試及格者相同之公務人員任

用資格，因之，僅能繼續在原學校任職。此類學校職員，既未具有法定

考試及格之任用資格，對於願應試者，考試院仍得依其法定職權辦相

關考試，以定其資格。

釋字第二七九號解釋（80.5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五條，有關各類勞工保險費由省（市）政府補助

之規定，所稱「省（市）政府」，係指該省（市）有勞工為同條第二款

至第四款規定之被保險人者而言，與該省（市）政府是否直接設立勞工

保險局無關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本件聲請解釋機關台北市議會審查台北市政府預算，認該府依行

政院勞工委員會對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所持見解，編列勞工保險補助

預算，與該條例第五條規定不合，聲請統一解釋，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

法第七條定，應予受理，合先說明。

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五條規定，同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、第八

款、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及九條之一所定各類勞工保險費由省（市）政

府分別予以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四十之補助，旨在減輕轄區內，無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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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、漁會，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為

會員之外僱船員，或被裁減資遣人員而自願繼續參加勞工保險等勞工

之保險費負擔，藉以保障勞工生活、促進社會安全，係省（市）政府在

勞工福利上應負之義務。所稱「省（市）政府」，係指該省（市）有上

述勞工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者而言。至同條例第五條規定：「在中

央勞工保險局未成立前，得劃分地區，委由各該區內勞工人數較多之省

（市）政府直接設勞工保險局，辦理勞工保險業務……」係為兼顧現實

情況而設，與該省（市）政府是否直接設立勞工保險局無關。

釋字第二八○號解釋（80.6.14.）

【解釋文】

領取一次退休金之公教人員，再任依契約僱用而由公庫支給報酬

之編制外員工，其退休金及保險養老給付之優惠存款每月所生利息，如

不能維持退休人員之基本生活（例如低於編制內委任一職等一級公務

人員月俸額），其優惠存款自不應一律停止。銓敘部中華民國七十四年

六月十二日态臺華特三字第二二八五四號函，與上述意旨不符部分，應

停止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公務人員應盡忠職守，為民服務，國家對於公務人員亦應照顧其

生活，於其年老退休時．給予適當之退休年金，以保障其退休後之生

活，方符憲法第八十三條設置國家機關掌理公務人員退休、養老等事項

之意旨。退休公務人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，係依考試院發布之公務

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規定所訂定，為政府在公務人員待遇

未能普遍提高或年金制度未建立前之過渡措施，甚目的在鼓勵領取一

次退休金之公務人員儲存其退休金，藉適當之利息收入，以維持其生

活。銓敘部於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以态臺華特三字第二二八五

四號函示，退休人員如再任各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、技工、工友、臨時

僱工等由公庫支給待遇之公職，不得續存優惠存款，係為維護退休制

釋字第二八○號解釋




